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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小学《英语》课程管理和教学的若干意见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各小学： 

小学《英语》是国家规定设置的一门国家课程。全面贯

彻落实省颁的《课程计划》，开齐、开足、开好小学《英语》

等各类各门课程，有利于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几年来，

我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基层小学努力创造条件，积极促进

小学《英语》课程的实施。但是，我市目前小学英语教学工

作中还存在着教师配备缺乏、师资专业水平不高、课程开课

率偏低、教学时间不足、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离国家

规定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现根据我市小学《英语》的开

设和教学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全面贯彻《课程计划》，认真落实小学《英语》课

程。全市各小学必须按照国家的规定，从三年级开始开设小

学《英语》课程，每周至少安排两课时用于《英语》学科的

教学。严禁学校和教师把小学《英语》的教学时间挪为它用。 



二、根据小学《英语》学科教学的特点和小学生的认知

规律，泉州中心市区的小学（含市直小学），从 2006年秋季

的三年级开始，小学《英语》的教学时间每周可安排三到四

课时，增加的课时学校可暂从地方和校本课程的时间中安

排，学校可根据实际安排为长短课时。有条件的其他县（市、

区）或学校可参照试行。 

三、各地教育局对学校小学《英语》教学所需要的正常

师资编制要采取措施予以落实，小规模学校的师资配备，可

通过学校联合共享或依托附近中学资源等途径解决。对增加

的小学《英语》课时所需要的教师编制和经费，县（市、区）

教育局要主动协同县级编制、财政等部门，努力争取予以解

决。 

四、小学《英语》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语言学科，教师

具备合格的专业水平是落实好课程的关键。各地在全面贯彻

实施课程的基础上，要把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作为一项重要

的工作抓紧抓实，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小学英语

师资的培养和培训力度，逐步使我市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水

平达到国家规定和课程实施所需要的标准和要求。 

五、各地学校要按照学科《课程标准》的要求，加强对

小学《英语》学科教学的实践和探索。要通过多种形式和渠

道，积极开展区域性的专题研讨活动，有条件的学校要组织



开展经常性的校本研究活动，及时解决教学实践中出现的困

难和问题，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县级教师进修学校要加

强对学科教学的业务指导，充分发挥专业的引领作用。 

六、各地要根据课程开设和学科教学的实际，逐步按照

《英语》学科的《课程标准》要求，开展校性或区域性的学

科教学质量监测，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改

进教学的措施和办法，充分发挥教学质量监测的评价导向作

用，逐步使我市小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在小学毕业时达到国

家所规定的要求。 

    以上意见，请各地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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